
公告日期112年4月25日 臺灣花蓮地方檢察署偵結公告
本公告內容如有錯誤，以檢察官書類記載為主

股別 年 冠字 案號 案由 移送機關或告訴人 被告 偵結要旨

仁 111 偵 3840 性騷擾防治法 檢○官簽分 B○000-A111030C 不起訴處分(得再議)

仁 111 偵 3840 性騷擾防治法 檢○官簽分 B○000-A111030D 不起訴處分(得再議)

仁 111 偵 5717 傷害 鳳林分局 林○晴 起訴

仁 112 偵 690 槍砲彈刀條例 花蓮分局 高○勝 起訴

仁 112 偵 834 侵占 本○檢察官簽分 黃○凱 不起訴處分(得再議)

仁 112 偵 1836 交通過失傷害 吉安分局 周○卿 起訴

仁 112 偵 1873 過失傷害 吉安分局 張○綿 不起訴處分(得再議)

仁 112 偵 1890 公共危險 花蓮分局 林○生 起訴

仁 112 偵 1916 兒少福利權益 鳳林分局 林○生 起訴

仁 112 偵 1960 妨害自由 新城分局 温○茵 不起訴處分(得再議)

仁 112 偵 2090 竊盜 鳳林分局 林○欽 聲請簡易判決

仁 112 偵 2693 農藥管理法 新城分局 林○興 不起訴處分(不得再議)

仁 112 偵 2698 竊盜 玉里分局 鐘○豪 緩起訴處分

仁 112 偵緝 350 性犯罪防治法 海巡東部12隊 張○維 起訴

仁 112 偵緝 351 傷害 龜山分局 林○祈 起訴

仁 112 撤緩偵 28 不能安全駕駛 檢○官簽分 謝○美 聲請簡易判決

仁 112 選偵 27 選舉罷免法 檢○官簽分 陳○能 不起訴處分(不得再議)

平 112 偵 1356 傷害 花蓮分局 蔡○良 不起訴.緩起訴處分

平 112 偵 1357 家庭暴力防治 花蓮分局 蔡○良 緩起訴處分

平 112 偵 2084 交通致傷逃 吉安分局 徐○良 不起訴處分(得再議)

平 112 偵 2093 不能安全駕駛 花蓮分局 蔡○穎 緩起訴處分

平 112 偵 2541 不能安全駕駛 鳳林分局 林○輝 聲請簡易判決

平 112 偵 2586 偽證 檢○官簽分 鄭○豊 不起訴處分(不得再議)

平 112 偵 2587 詐欺 檢○官簽分 張○○寧 不起訴處分(得再議)

作 112 偵 983 妨害自由 玉里分局 陳○杰 起訴．不起訴處分

作 112 偵 1479 妨害電腦使用 吉安分局 梁○緯 不起訴處分(得再議)

作 112 偵 2413 廢棄物清理法 檢○官簽分 登○營造有限公司 聲請簡易判決

作 112 偵 2539 不能安全駕駛 玉里分局 黃○玉 緩起訴處分

作 112 偵緝 308 竊盜 龍潭分局 全○賜 不起訴處分(得再議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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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 112 調偵 84 交通過失傷害 花蓮市公所 張○謓 聲請簡易判決

作 112 調偵 84 交通過失傷害 花蓮市公所 賴○廷 聲請簡易判決

作 112 調偵 101 交通過失傷害 花蓮玉里鎮所 林○生 不起訴處分(得再議)

作 112 調偵 104 交通過失傷害 花蓮玉里鎮所 周○萱 聲請簡易判決

忠 112 偵 2467 妨害名譽 檢○官簽分 曾○良 不起訴處分(得再議)

忠 112 偵 2468 妨害名譽 檢○官簽分 曾○良 不起訴處分(得再議)

忠 112 調偵 30 傷害 花蓮鳳林鎮所 范○明 起訴

明 111 偵 5971 毒品防制條例 花縣刑大 范○信 起訴

明 111 毒偵 594 毒品防制條例 吉安分局 朱○文 不起訴處分(不得再議)

明 111 毒偵緝 332 毒品防制條例 玉里分局 潘○文 不起訴處分(不得再議)

明 112 偵 2348 詐欺 麻豆分局 曾○騏 不起訴處分(得再議)

明 112 偵 2349 詐欺 基三分局 曾○騏 不起訴處分(得再議)

明 112 偵 2351 詐欺 吉安分局 林○琪 不起訴處分(得再議)

明 112 偵 2352 詐欺 吉安分局 馮○頻 不起訴處分(得再議)

明 112 偵緝 116 毒品防制條例 花蓮分局 張○恩 不起訴處分(不得再議)

明 112 偵緝 332 洗錢防制法 大同分局 趙○剛 起訴

明 112 毒偵 73 毒品防制條例 花蓮分局 張○恩 不起訴處分(不得再議)

明 112 毒偵 74 毒品防制條例 吉安分局 朱○文 不起訴處分(不得再議)

明 112 毒偵 135 毒品防制條例 玉里分局 潘○文 不起訴處分(不得再議)

明 112 毒偵 262 毒品防制條例 花蓮分局 張○恩 不起訴處分(不得再議)

明 112 毒偵緝 24 毒品防制條例 花蓮分局 張○恩 不起訴處分(不得再議)

明 112 毒偵緝 25 毒品防制條例 花蓮分局 張○恩 不起訴處分(不得再議)

明 112 毒偵緝 26 毒品防制條例 花蓮分局 張○恩 不起訴處分(不得再議)

明 112 戒毒偵 41 毒品防制條例 檢○官簽分 陳○宇 不起訴處分(不得再議)

明 112 撤緩 64 毒品防制條例
執○科簽分(原偵查機

關:礁溪分局)
張乙玲

撤銷緩起訴處分(原偵查案號:111

毒偵698號)

信 111 偵 7263 誣告 吉安分局 呂○瑜 不起訴處分(得再議)

信 112 偵 1942 毒品防制條例 玉里分局 王○翔 起訴

信 112 偵 2883 不能安全駕駛 吉安分局 L○N 緩起訴處分

信 112 速偵 209 不能安全駕駛 吉安分局 羅○明 聲請簡易判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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信 112 速偵 210 不能安全駕駛 吉安分局 陳○俊 聲請簡易判決

勇 112 偵 166 交通過失傷害 吉安分局 陳○福 不起訴處分(得再議)

勇 112 偵 299 不能安全駕駛 玉里分局 陳○貴 緩起訴處分

勇 112 偵 430 過失傷害 本○檢察官簽分 陳○忠 起訴

唐 112 偵 2041 詐欺 中和分局 孫○華 不起訴處分(得再議)

唐 112 偵續 13 詐欺 花高分檢 林○縈 不起訴處分(得再議)

唐 112 偵緝 16 竊盜 新城分局 高○宦 不起訴處分(得再議)

清 112 偵 2130 不能安全駕駛 吉安分局 高○賜 緩起訴處分

清 112 偵 2476 傷害 鳳林分局 鄧○成 不起訴處分(得再議)

勤 111 偵 1777 妨害秩序 吉安分局 賴○逢 起訴

勤 111 偵 1777 妨害秩序 吉安分局 賴○哲 起訴

勤 111 偵 2968 妨害秩序 花蓮分局 周○達 起訴

勤 111 偵 2968 妨害秩序 花蓮分局 洪○國 起訴

勤 111 偵 2968 妨害秩序 花蓮分局 范○智 不起訴處分(不得再議)

勤 111 偵 2968 妨害秩序 花蓮分局 歐○廷 起訴

勤 111 少連偵 24 妨害秩序 花蓮分局 施○良 起訴

勤 111 少連偵 24 妨害秩序 花蓮分局 張○ 起訴

勤 111 少連偵 24 妨害秩序 花蓮分局 陳○ 起訴

勤 111 少連偵 24 妨害秩序 花蓮分局 董○齊 起訴

勤 111 少連偵 24 妨害秩序 花蓮分局 賴○哲 起訴

勤 111 少連偵 24 妨害秩序 花蓮分局 謝○陽 起訴

勤 112 偵 1527 不能安全駕駛 玉里分局 潘○文 緩起訴處分

勤 112 偵 1812 妨害自由 花蓮分局 陳○成 起訴

勤 112 偵 1819 侵占 鳳林分局 莊○珠 起訴

勤 112 偵 1962 侵占 鐵警花蓮 龍○華 緩起訴處分

勤 112 偵 2198 不能安全駕駛 吉安分局 張○德 緩起訴處分

勤 112 偵 2540 不能安全駕駛 新城分局 林○慈 聲請簡易判決

勤 112 偵 2579 不能安全駕駛 鳳林分局 柯○福 起訴

誠 111 偵 8243 侵占 廉政署 莊○仁 起訴

誠 112 偵 72 侵占 東部機動站 莊○仁 起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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精 112 偵 1336 妨害自由 吉安分局 黃○乃 不起訴處分(得再議)

精 112 偵 1606 交通過失傷害 新城分局 林○哲 起訴

精 112 調偵 108 竊盜 花蓮玉里鎮所 潘○強 不起訴處分(得再議)

潔 111 偵 7685 詐欺 士林分局 胡○惠 不起訴處分(得再議)

潔 111 偵 7929 詐欺 大溪分局 余○恩 不起訴處分(得再議)

潔 112 偵 1293 詐欺 橫山分局 王○宇 不起訴處分(得再議)

潔 112 偵 1376 詐欺 麻豆分局 王○宇 不起訴處分(得再議)

潔 112 偵 1429 詐欺 頭份分局 王○宇 不起訴處分(得再議)

潔 112 偵 1445 詐欺 嘉二分局 鄭○發 不起訴處分(得再議)

潔 112 偵 1751 詐欺 埔里分局 鄭○發 不起訴處分(得再議)

潔 112 偵 2135 詐欺 蘆洲分局 何○明 起訴

潔 112 偵 2307 毒品防制條例 吉安分局 林○祥 起訴

潔 112 偵 2363 詐欺 大溪分局 何○明 起訴

潔 112 偵 2364 詐欺 新店分局 何○明 起訴

潔 112 毒偵 168 毒品防制條例 吉安分局 林○祥 起訴

禮 111 調偵 328 詐欺 花蓮市公所 阮○鳳 不起訴處分(得再議)

禮 111 調偵 329 詐欺 花蓮市公所 阮○鳳 不起訴處分(得再議)

禮 111 調偵 330 詐欺 花蓮市公所 阮○鳳 不起訴處分(得再議)

禮 112 偵 517 竊佔 吉安分局 劉○政 不起訴處分(得再議)

禮 112 偵 1474 妨害名譽 臺灣高檢 黃○閔 不起訴處分(得再議)

禮 112 偵 1629 傷害 花蓮分局 張○輝 起訴

禮 112 偵 2400 交通過失致死 檢○官簽分 戴○祥 緩起訴處分

禮 112 撤緩 65 不能安全駕駛
執○科簽分(原偵查機

關:新城分局)
周永佑

撤銷緩起訴處分(原偵查案號:111

速偵622號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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